区委办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预算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渝财〔2022〕39号）文件精神，我局立即组织人员对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保障区委工作的正常运转，为区委领导和区委各部门、区直单位提供“三服务”工作，负责对全区党委办公系统工作业务的联系和指导工作等。
2．部门主要构成：纳入本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范围的单位1个，独立编制机构数3个（区委办，区政策研究中心，区委保密机要局），独立核算机构数1个。

3.人员情况

区委办2023年年末实有在职人数31人，其中行政在职人员23人，事业在职8人，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退休人员3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以部门预算资金评价对象，以部门所有支出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为考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部门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确认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评价项目资金使用的成效，促进部门高效履职，为以后年度项目资金的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2.绩效指标体系

在参考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预算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给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本次绩效评价的目标要求，重点对“预算执行”、“预算管理”指标进行设计；形成《区委办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附件1）。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进行评价。对定量考核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百分制。绩效评价得分及计算公式： 

　　绩效评价总分=∑一级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二级指标得分； 

　　二级指标得分=∑三级指标得分。 

根据得分结果划分四个评价级次，其中总分为90～100分（含90分的）项目为“优”；80～90分（含80分）为“良”；60～80分（含60分）为“中”；低于60分的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制定项目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体系。

2.组织实施。收集相关材料，核实汇总数据、查阅资料。并对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3.分析评价。根据收集资料和考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区委办全年预算数917.73万元，实际执行数912.08万元，预算执行率99.38%，得分7分。
四、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在当年确保预算经费到位的情况下，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并节源开流，力争经费每年下降，为大家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工作环境。在回顾总结财政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和问题：受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及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的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财源结构不优、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债务包袱依然沉重；财政监管和财政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通过全面深化财政改革，逐步加以改进和解决。

部门整体指标绩效评价分析

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7分）

区委办全年预算数917.73万元，实际执行数912.08万元，预算执行率99.38%，得分7分。

（二）产出指标情况（得分40分）

产出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完成政策调研次数不小于7次，得分10分；质量指标形成调研成果不小于7个，得分10分；时效指标及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妥善解决，得分20分。
（三）效益指标情况（得分40分）

效益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经济行业覆盖率超过95%，得分20分；社会效益指标渝水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得分20分。

（四）满意度指标情况（得分10分）

满意度指标总共得分10分，其中群众满意度超过98%，得分10分。
六、综合评价及结论

 2023年以内控体系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规范收支流程，严格审批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财经制度和管理规定，对预算资金严格控制，规范使用，强化执行，年初下达预算执行率99.38%。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和核算，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执行。接受各项财务检查中未发现重大管理漏洞和问题，并通过检查推进财务规范化管理。

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为“优”，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